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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四計劃支援社區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通過，將最低工資
時薪提升為34.5元，影響15.4萬 「打工仔」
。施政報告宣布，勞工處計劃加重職業介
紹所濫收求職者費用或無牌經營的罰則
，罰款由5萬元增至35萬元，提升阻嚇作
用。

將於五月起實施
最低工資委員會早前達成一致共識，

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現行時薪32.5
元增至34.5元，增幅為2元或6.2%。《2017
年最低工資條例（修訂附表3）公告》將於
明日（20日）在憲報刊登，下月八日提交
立法會，待立法會通過，經修訂的法定最

低工資水平將於五月一日起實施。署理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稱，感謝委員會主
席翟紹唐和全體委員工作，完成檢討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翟紹唐稱，很高興知悉政
府接納建議。

另外，政府於施政報告宣布，今年第
二季提交修訂條例草案，為勞工處剛頒布
的《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提供法律基礎
；並加重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費用或無
牌經營的罰則，提升阻嚇作用。政府消息
人士指，現時僱主欠薪的最高刑罰為罰款
35萬元，以及監禁三年。政府正研究加重
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費用或無牌經營的
法則，並與 「欠薪」刑罰 「睇齊」，料七
月前擬好條例草案並提交立法會。

最低工資34.5元 惠15萬人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政府

公布關愛基金將考慮推出至少四項試驗計
劃，估計逾五萬人受惠，涉及包括支援在
公立醫院接受治療的長者、支援身體機能
有輕度缺損的長者，並資助低收入婦女接
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查教育。 「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將會 「加碼」，增
加2000張服務券。

關愛基金過去推出多項一次性措施，
為基層市民提供社會保障下未有覆蓋的多
方面支援。施政報告提到，社區照顧方面
，邀請關愛基金考慮推行兩項試驗計劃，
支援在公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及身體
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政府消息人士指
，期望透過社區服務，減低長者重返醫院

的機會，估計兩計劃有共7000人受惠。
衛生署亦邀請關愛基金考慮，資助合

資格的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
查教育，以助減低患子宮頸癌的風險，估
計涉及撥款7000萬元，約4.7萬人受惠，試
驗計劃將運作三年，目標群組年齡介乎25
至64歲。關愛基金並會考慮為低收入家庭
的永久腸道造口人士，提供特別津貼購買
醫療消耗品，估計約1200人可參加。

另外，政府正推行第二階段 「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由去年10月起
增加名額至合共3000張服務券。政府消息
人士指，計劃反應非常熱烈，故加推2000
張服務券，支援身體機能有中度或嚴重程
度缺損的長者居家安老。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現行時薪32.5元增至
34.5元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強積金對沖議題於社會爭論多時，特首梁振英昨在施政報告明確建
議，逐步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服金 「對沖」 ，他期望方案能得到僱
主諒解，締造更和諧的勞資關係，惟商界紛紛表明不接受方案。政府建
議涉及三大元素，包括 「劃線」 決定取消後對沖後不設追溯期、政府一
筆過撥款60億元，10年內分擔僱主部分額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開支，
以及將長服金及遣散費補償工資比例由三分二降至每月工資的一半。

大公報記者 張月琪 李淇

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終出爐，梁振英
承認，在施政第五年才提出解決對沖及退
保，是基於各種顧慮。他指香港已十多年
沒有碰這問題，僱員不開心的同時，亦因
經常提出該訴求而令僱主也不安樂。梁認
為，現時建議的對沖方案，不但平衡僱主
和僱員的考慮，也考慮僱主額外開支而提
出補助，認為是最好的平衡方案。他希望
，方案能夠在社會上得到僱主諒解，讓香
港朝這方向行出一步。

已平衡各方 擬進行諮詢
據積金局數據，2001年7月至2016年9

月期間，用以 「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
金的強積金總額為313億元；去年1至9月間
，用作 「對沖」的金額為29.25億元，相當
於同期強積金提取總額的25%。

施政報告提到，政府會取消強積金對
沖，實施後將不具追溯力，即僱主在建議
實施日期前的強積金供款將獲 「豁免」；
實施日期後受僱的僱主供款，則不可再用
於對沖。政府指，由於遣散費和長服金部
分功能與強積金制度重疊，建議降低實施
後所引致遣散費或長服金款額，由目前服
務滿一年可獲每月工資的三分之二作為補
償，下調至每月工資的一半。

另外，為協助僱主，尤其是中小企，
政府會自實施取消對沖起的10年內，分擔
僱主的部分額外遣散費或長服金開支，據
了解，政府昨約見
商界人士期間透露
，估計取消對沖為
僱主帶來額外5%至
6%成本，故政府建
議首兩年的資助金
額為2.5%。

政府消息人士
指，政府會就建議
向各持份者展開三
個月諮詢，強調政
府有誠意解決對沖
問題，並平衡了各

方權益。消息又指，政府會於退休保障撥
備的500億元中，一筆過撥60億元，10年內
資助僱主對沖取消後部分成本，並考慮逐
步遞減補貼比率，而僱主須先支付有關費
用，再向政府報銷。由於取消對沖後，僱
主或為長服金作撥備，政府預料未來10年
稅收因而減少最高180億元，其後政府不再
補貼僱主，每年少收稅款最高達26億元。

勞福界支持 商界不接納
積金局歡迎取消對沖建議，認同 「對

沖」削弱了強積金制度的退休保障功能，
令強積金資產流失。勞工界及社福界也支
持取消強積金對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
頌雄認為，今次方案是一個進步，方向正
確，呼籲商界為社會公平和諧，不要阻撓
取消對沖，也不要刻意危言聳聽會出現裁
員潮。

被問到工聯會是否接受政府建議，黃
國健指勞工界最關注補償工資比例由三分
二降至月薪一半，稍後聯同勞顧會勞方代
表舉行大型的勞工界諮詢大會。勞聯認為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與強積金的功能完全
不同，不應以降低遣散費及長服金的數額
交換取消對沖的功能。

商界則表明不接納建議，廠商會重申
工商界反對取消對沖安排，認為對商界尤
其是中小企帶來沉重財務負擔，加重初創
企業壓力。香港總商會主席吳天海強調，

取消對沖對僱主不
公，強積金對沖只
是退保其中一環，
當局必須以整全而
非現行的零散方式
，處理退保議題。
香港工業總會指，
中小企業邊際利潤
微薄，一般只有2%
至3%，原已經營困
難的中小企可能被
迫結業。

撤對沖 10年60億資助僱主

取消強積金對沖
對可獲權益影響 60歲女保安盼盡快落實

個案

長者綜援毋須􀎠衰仔紙􀎡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施政報

告宣布，政府將取消俗稱 「衰仔紙」安排，
即申請綜援的長者，不需提交子女不供養的
聲明，多個社福團體歡迎安排。政府並將領
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
，社署資料顯示，現時有2.5萬60至64歲人
士領取長者綜援。

在保留綜援以家庭為申請單位的規定下
，政府會取消 「衰仔紙」安排，有關資料只
須由長者提交。政府消息人士指， 「衰仔紙
」制度於1999年起實施，與子女非同住長者
申請綜援時需要申明經濟狀況，同時，其子
女亦要申明沒向其父母提供經濟援助。消息

指，評估後認為只需申請人申報亦符合風險
許可，而取消機制只需更改行政上措施，可
望於今年首季落實。

合資格年齡提高至65歲
政府並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

60歲提高至65歲，配合人口政策延遲退休年
齡的方向，新政策實施前正領取綜援的60至
64歲長者不受影響。

消息人士稱，現時其他福利策略對長者
定義為65歲以上，加上有不少65歲以下人士
仍有工作能力，故將合資格年齡提高，強調
並非要節省開支，預計明年下半年實施。社

署資料顯示，截至去年11月，約有14.4萬人
領取長者綜援。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聯及工聯會等歡
迎取消 「衰仔紙」措施。社聯認為，調高合
資格年齡削弱安全網對低收入長者的支援功
能，推行措施後，大部分60至64歲的綜援受
助人必須領取成人綜援，意味他們必須投入
勞動市場，而現時年屆60歲的長者一般難找
到工作。

成人綜援金額與長者綜援金額相距近千
元；成人綜援也欠缺其他相應資助，長者
的生活質素必定受到影響，社聯對此感到
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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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線不設追溯 長服金遣散費降至一半月薪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不
少 「打工仔」如保安員及清潔工人，面
對強積金對沖問題，年屆60歲的歐女士
，任職保安員，由於外判加上強積金對
沖，幾乎每兩至四年便被對沖一次，損
失至少兩萬元。她贊成政府取消強積金
對沖，但認為自己未必可受惠，因為 「
取消得嚟我都退咗休！」

歐女士曾任職酒樓、清潔與保安工
作，她認為，強積金原意為 「打工仔」
退休生活作準備，但對沖制度令
低下階層權益受損， 「30年
前我做清潔，做了十多年
，長期服務金有近數萬
元，當時已經好多！但
現在有了對沖，幾年就
將我的強積金沖出來，
錢在自己手，好快就會
用完，沒有滾存又沒有

長服金，做了十年都是得個 『桔』！」
歐女士稱，轉職保安員後，合約工

作最長六年，對沖只有兩萬元補償，若
強積金取消對沖，她便可同時取得僱主
供款及長期服務金。歐女士贊成政府做
法，希望盡快落實， 「諮詢幾個月後，
分分鐘因為僱主反對，又不用取消，對
我們（低下階層）不公平，而且我將近
退休，可能取消了對沖時，我已經退休
，受惠不到。」

她又說，現時受聘的保安公
司是上市公司，規模龐大，

認為商界及僱主有能力應
付取消對沖，期望僱主
將心比己，為僱員付應
有責任。

◀歐女士希望盡快取
消強積金對沖
大公報記者張月琪攝

●歐女士現時每月工資約7500元
●任職保安員六年

容許對沖
●強積金僱主供款
7500×0.05×12×6=2.7萬元

●遣散費
7500×2/3×6=3萬元

可獲權益=3萬元
取消對沖

●強積金僱主供款
7500×0.05×12×6=2.7萬元

●遣散費
7500×1/2×6=2.25萬元

可獲權益=4.95萬元
相差權益=1.95萬元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回應了勞福界要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訴
求，亦平衡了各持份者的權益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強積金對沖制度令打工仔權益受損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